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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社会自我
———破解碎片化自我困境的路径探索

高思蓉　 王化起∗

摘要: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数字

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

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 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

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

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 本文分

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

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

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 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

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

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

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关键词:社会自我论　 米德　 数字社会

一、
 

引言

“自我”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在哲学领域,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学

者都对自我的构成以及人的本体性进行了讨论(魏波,2023);在社会学领域,

也一直有着社会自我论和个体自我论、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争论(Park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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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数字时代的社会自我

Schneider
 

&
 

Bochner,
 

1999)。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人们对自我塑造中的

“社会性”的理解却存在争议(王晓升,2019)。 自我如何产生,它的构成要素

是什么,存在形式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对自我—社会关系的

考量,就离不开对自我形成的社会过程的考察。

不难发现,对“自我”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迁。 在社会发展进

程中,现代人的生活逐渐出现个体化转向,个人独立性不断增强,在人格崇拜

的基础上,现代个体逐渐树立起人格神圣的观念,但这也影响了现代人的自

我塑造,对人的社会性的片面理解使得现代人产生了心理危机(杨锃,2019)。

在现代性背景下,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往往伴随着个人的物化和原子化,个

体逐渐成为被看待和对待的碎片化对象。 因此,如何重塑自我、重建社会关

系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当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正深刻改变着

人们的互动形式———社会网络也影响着人们的自我形塑(Dufva
 

&
 

Dufva,
 

2019)。 数字利维坦对个体化社会的生存基石造成了极大冲击( 郧彦辉,

2015)。 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社会社群的形成和集体身份的建构(赵一

璋、王明玉,2023);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社会关系碎片化,社会

逐渐分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自我定义和社会互动模式变化的革命

正在逐步展开。

现代数字社会的自我是如何建构的? 如何在碎片化时代重塑自我? 作

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G.
 

Mead)继承了形式社会学的传统,关

注在抽象的社会互动形式中自我的形成与发展(Morgan
 

&
 

Schwalbe,
 

1990)。

本文将从米德的社会自我论出发,结合项飙的“附近”概念和霍耐特(A.
 

Hon-

neth)的承认理论进行论述,讨论在现代社会重新组织自我的可能性。

二、
 

关于“自我”的讨论: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

在思想史上,关于“自我”的理解经历了漫长的变革。 西方哲学史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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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我观有着漫长的历史,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到洛克描述的自然权

利、自由意志,自我往往被理解为孤立的存在(高新民,2020)。 人们对人之社

会性也往往从外在性方面去理解,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看作产生于终结斗争

的需要,将人类共同体看作孤立主体的组合(王晓升,2019)。 在前现代,自我

被理解成社会秩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尚未成为独立的个体。 随着西方

社会的现代性转变,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商品经济结构导致人格的商

品化,自我构建由此出现危机。 由于现代自我认同的种种困境,在后现代,在

“自我”概念的理解上又发生了回归古典共同体社会的转向,强调内在的关系

实在性(袁祖社,2010)。

这种自我观,就是一种社会自我论。 社会自我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
 

James) (张文龙、高新民,2021),在其

自我结构的人格理论中,他对纯粹自我、经验自我、物质自我以及社会自我进

行了分析,承认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种具身认知对身心一

体观点的支持,对后来的心理学家产生了极大影响(董晶晶、姚本先,2017)。

在詹姆斯对自我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库利(C.
 

Cooley)提出了“镜中我”的概

念,对自我的形成进行了多向度的探讨(周晓虹,2008)。 库利指出,自我的形

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个体内部的产物,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和行动中

不断演化和塑造的。 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通过观察、沟通和互动,逐渐理

解他人的想法、情感和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这种

互动和反馈不仅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还促使个体对自己

的认知和行为进行调整和修正。 库利之后,米德继承了符号互动论的传统,

发展并完善了社会自我论(柯泽、宋小康,2021;Gillespie,
 

2005)。 与强调个

体自我的个体心理学不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是行为主义范式的,把个体置

于社会过程中来研究,用社会整体有组织的行动来解释个体活动,更关注社

会对个体经验的影响。 相对于华生( J.
 

Watson)将心理现象归为类似条件反

射的生理机制,米德认为可以否认心灵实体的存在,却不能否认它在其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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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数字时代的社会自我

义上的存在,心理行为可以用非心理行为进行解释。 华生所持的个人自我理

论与米德提倡的社会自我理论不同,个人自我理论从个体自我引出社会过

程,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心灵、自我的产生;社会自我理论则用生理关系解释

逻辑上为先的东西———社会行为过程的存在,再通过个体在其中的经验性参

与引申出个体自我。

三、
 

米德关于社会自我的讨论

那么,在米德那里,社会自我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主要和表意姿态进入

会话、个体对社会外部姿态会话进行内在转化以及“客我”与“主我”共同出现

在经验中有关。

　 　 (一)
 

表意姿态进入会话

社会自我产生的第一层面,是表意姿态进入会话。 不同于生物对外界刺

激做出的本能反应,人类之间的姿态的会话还包含情绪的表达,姿态是“引起

另一方的顺应反应的那些动作状态”(米德,2005:35),这意味着姿态“符合第

一个人经验中的一种意义且在第二个人那里唤起那个意义” (米德,2005:

36)。 姿态会话的内在化,说明姿态成了一种表意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表意姿态进入会话,与语言这种有声姿态作为一种社会性

刺激具有特殊性,以及人类之间有复制有声姿态的倾向有关。 一方面,通过

有声姿态的复制,个体能对他自己的刺激做出和别人一样的反应;另一方面,

有声姿态的复制能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空间,代表了机体对某些刺激做出的

与其他机体共通的反应,从而使语言运载一系列在不同个体经验中具有相同

意义的符号。 由于“意义的逻辑结构要到姿态与顺应反应以及与特定社会动

作结果的三重关系中去找”(米德,2005:63),因此在一组姿态的会话中,当一

个姿态既可以向他人表示,又可以向做出动作的有机体本人表示的时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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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产生了。

　 　 (二)
 

对外部会话的内在转化

社会自我产生的第二层面,是对社会外部姿态会话进行个体内在经验性

转化(心灵的产生)。 在姿态会话的基础上,人能借助姿态提供的过程在他身

上引起在其他人身上会引起的反应,并向自我指出尚未发生的行动的刺激,

通过对该刺激进行分析,按照该刺激指令确定整个行动(正如前面提到的,这

种唤起反应与语言的本质有关)。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知道其他人对他说

的话的意义”(米德,2005:86)。

在这个过程中,心灵逐渐浮现出来,因为这种反思智能是心灵的一大特

征:通过在社会行动和姿态会话中产生的符号,人类将相关对象的特征和对

象本身分离出来,并根据中枢神经系统的隐含反应机制,“能够在一个已经开

始的动作实际结束之前隐含地检验各种可能的结果” (米德,2005:93)。 在这

样一种机制中,有机体将自己置于同对象的一种关系之中,通过体内存在的

感受性结构使得某些对象开始相对于有机体而存在,社会经验进入个体经验

中,通过反射,有机体“能够对他自己采取他人所取的态度” (米德,2005:

105),心灵———这种“以成套的符号为中介”的一种“有机体与情境之间的关

系”(米德,2005:98)便产生了。 社会自我的产生,也意味着完整自我的出现。

　 　 (三)
 

社会自我的出现:主我与客我

米德认为的完整的自我,包括主我和客我:他人的态度被组织起来构成

了客我,而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构成了主我,客我与主我出现在经验

中,便构成了人格(米德,2005:137)。 自我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中,自我在由个体和其他个体构成的特定社会姿态及其相互作用中形成(正

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一样);在第二个阶段中,只有当自我对他所属的社会群

体参加的社会活动采取了有组织的共同体(泛化的他者)的态度,完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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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形成,社会性自我也由此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自我组织和形成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

的。 完整的自我其实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

(米德,2005:113)。 因此,个体的自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

中、在社会情境中得以实现和展现的。 个体的社会性自我是在社会互动和交

往中逐步建构并完善的。

　 　 (四)
 

自我认同与共同体

在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个体的行动往往受到群体中其他个体的态度

和社会控制的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个体的主我能够将自我用作实现共同体

公共事业的手段,这也是“他对他作为共同体一员所具有的价值作出情感反

应的根源”(米德,2005:157)。 当个体感到自己作为共同体一员时的获得感

较强时,他也更容易对该组织的价值和目标产生情感反应,从而更加乐意为

共同体的利益和目标而努力。

然而,当个体过度强调自身权利而忽视了共同体利益时,“‘主我’便是与

‘客我’相对的支配因素”(米德,2005:165)。 这意味着个体过度强调个人利

益和权利,而忽视了群体的整体利益和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与

共同体产生冲突,而主我则成了个体与群体之间权力斗争的表现。 因此,当

个体在某一共同体中受到阻碍时,他需要一个新的情境,在新的情境中获得

自我表现的机会。 在那个新的情境中,“整个共同体都在做同一件事。 以前

存在的压抑消失了,他与共同体融为一体,共同体与他融为一体” (米德,

2005:172)。 这意味着个体的主我能够在其中得以发挥和表现,而不仅仅是

因循守旧地受制于现有的客我。 实质上,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求助于一

个逻辑意义上更大的共同体,即个体试图通过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或社会

环境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自我表达,从而寻求更大的发展和实现。 事实上,

一个健康的共同体不仅需要秩序和规范,“还必须为个体本身的表现留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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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必须为这种表现提供手段” (米德,2005:174),从而使新的共同体组织成

为可能,让主我的价值更好地实现。

在今天,米德社会自我论的构建不仅有实际的案例支持[比如有学者使

用来自 56 个自然社区的网络数据验证了“自我”概念灌输中兼容内化模式的

作用(Yeung
 

&
 

Martin,
 

2003)],其提出的寻求更大共同体的设想,也为我们

后续处理当代数字社会之下的个体碎片化现象提供了解决思路。

四、
 

数字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米德认为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

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 通过表意姿态进入会话的符号的基础和

中枢神经系统记忆的生理基础,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完成自我的形塑与

自我价值的实现。 社会情境由意义符号构成(苏振东,2011),现代社会数字

化的转向,使得社会情境发生了哪些改变,自我的形成和实现又相应地发生

了哪些变化呢?

数字社会具有信息数字化、信息计算、数字智能化的特征 ( 王天夫,

2021),这直接改变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关系建构方式。

在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无处不在的、移动的新媒介环境

(Drucker
 

&
 

Gumpert,
 

2012)。 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媒介通过嵌入式和移动媒

体为那些进入的人提供了一个连接和分离的组合,开展更多远程合作(王天

夫,2021),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在场。 表面上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减少了空

间对人际交往的限制,人们可以在虚拟媒体中发生互动(Madouni,
 

2020),人

与人的联系更加频繁了;但实际上,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导致了个体之间社会

关系边界的逐渐消解。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往往受限于地理位置

和社会身份,个体所处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边界比较清晰。 然而,在数字社会

中,个体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扮演多种身份和角色,社会关系的边界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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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 这种模糊的社会关系边界使得人们在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时缺乏方

向性和稳定性,个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随意和碎片化。 线上线下交往方式

的模糊、社会关系边界的消解使得人际关系走向淡薄,个体走向消解(赵一

璋、王明玉,2023),个体原子化、无缘社会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是,现代社会中碎片化、原子化的自我,并不意味着个体自我的形成与

他者的经验相脱离。 米德的自我形成理论强调了个体与外部社会的互动和

内在经验性转化的过程,这构成了完整的社会性自我形成的基础。 碎片化的

自我实际上反映了外部社会姿态的分散性。 在传统的行动模式中,行动主体

直接介入并产生对客体的影响,整个过程相对较为连贯和稳定(陈氚,2021)。

然而,在信息时代的行动模式中,信息的传播与主体的分离导致了信息作为

主体产生影响的情况。 信息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行动更加碎片化,

个体的行动往往不再具有明确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而是受到各种信息和因素

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的特征。

因此,信息时代中社会行动的碎片化与传统行动模式的差异在于,信息

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个体的行动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 这种碎片化的

行动模式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个体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信息

环境中适应和应对,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和价值。

数字连接作为一种元关系,不仅改变了个体—社会的组织逻辑,而且泛

在连接作为自变量对整个社会体系产生了机制性的影响,这包括政治、经济

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形塑的社会分化机制(邱泽奇,2022)。 因此,社会主体自

我的变迁反映的是社会的变迁,碎片化自我折射出社会关系的分散化。 按照

贝克(Beck
 

&
 

Beck-Gernsheim,
 

2001)对个体化三重维度———脱嵌、传统丧失、

再嵌入———的分析,个体脱嵌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逐渐

疏离,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遭受到了冲击。 在数字社会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个体感受到的原子化、碎片化、孤立的痛苦,实际上来源于在个体脱嵌

中对自我的错误理解———忽视了米德描述的自我产生的他者的在场、自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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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性、社会姿态分散以及对自我组织再嵌入的缺失。 因此,在社会变

迁和转型的过程中,个体需要重新理解和适应社会的变化,并寻找新的社会

支持和认同。 然而,个体往往缺乏对社会变迁的正确理解和应对策略,导致

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疏远和孤立。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社会变迁本身

是有方向的、积极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如何给予个人以更多的

支持。

五、
 

碎片化自我的新组织方式

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数字社会转型这一客观过程不可逆转,因此我们需

要寻求这一变迁中碎片化自我的新的组织方式。 按照米德的分析,自我的组

织需要外部的他者经验的进入,而自我的实现需要在共同体中完成,当某一

共同体受阻时,个体需要一个新的、逻辑意义上更大的共同体。

因此,面对碎片化的自我,我们首先要承认自我形成的社会性,重新组织

外界他者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进行分析。 项飙

(项飙,2022)指出,在现代的中国城市社会,人们往往只关注到极近(自身)和

极远(想象的世界),而忽视了中层空间。 中层空间的丧失,意味着个体在组

织外界他者经验时面临着不完全性。 因此,要重新组织他者经验,我们就需

要寻回消失的“附近” 。 这种寻回,从物理空间意义上讲,可以是关注附近

的生活场域,通过“最初 500 米”开启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通过重视附

近的生活场域,个体可以重新建立起与周围社会的联系,并逐渐建立起归属

感和社会认同感。 从抽象空间来看,为了满足社交需要,个体可以通过“位

置信息的分享与实践” 实现超时空的空间连接,打造共同在场感(姚亦恬,

2023) ,在抽象空间中建立起超时空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展社会交往的范围

和方式。

可以看到,这种对“附近”空间的寻回方式,抛弃了传统“边缘—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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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方式,力求创造一个切实可感的、可以自我掌控的场域,在具体的社会情

境中与他人发生互动,感知他人的经验,与他人进行会话。 在这样一种情境

中,自我的实现也是向内寻求的。 正如项飙一直主张要把自己作为方法,从

自我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一样,在“附近”的场域中发展自我,组织他人的态

度构成客我,从自己出发对他人态度做出反应以建构主我,主我与客我在这

个循环中交织互动,完整的自我也就渐渐形成了。

其次,由于个体在旧的共同体(碎片化的外界姿态)中组织自我、实现自

我受到阻碍,因此他只有寻求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范围,才能改变现有的

社会秩序,完成自我的重新塑造。 那么这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体”需要如何寻

找和打造呢? 我们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那

里寻求答案。

霍耐特吸收了黑格尔的观念,认为一个主体的自我认知必须得到另一个

主体的承认,强调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社会互动中个体自我

认知的形成和发展。 不过,霍耐特并没有止步于黑格尔的抽象思辨,而是借

助米德的实用主义思想,将这一理论观念置于现实经验的框架中进行深入研

究。 在黑格尔和米德的基础上,霍耐特(2005)总结出了三种主体间的承认模

式:爱、法律和团结。 在“爱”的承认中,主体在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支持,互

相确认需求,互相承认,形成相依为命的关系;在“法律”的承认中,由于法律

的普遍性,个体权利与具体的角色期待分离,个体“把自己的行为看作对他

们的独立性的普遍被尊重的表达” ;在“团结”的承认中,社会伦理具有多元

价值倾向,个体的价值能在社会重视中得到充分实现。 承认形式的个体化,

意味着个体实践的自我关系从过去的集体团结演变为现在的独立自主。

具体来说,在寻找“爱”的共同体的时候,个体可以通过建立亲密关系和

情感支持网络来弥补社会碎片化带来的孤独和失落感。 在这种关系中,个体

与他人相互确认需求,形成互相承认的关系,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安全

感。 在“法律”承认中,个体可以通过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原则来确保自己

16



智能社会研究 2024 年第 3 期

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尊重。 法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规范系统,可以帮助个体超

越片段化的社会关系,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益。 通过法律承认,个体可以重

建对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信任,从而塑造自己的社会性自我认同。 在社会团结

中,个体可以在多元化的社会伦理中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参与社会团

体和群体活动,个体可以体验到社会认同的力量和意义,从而重新塑造自己

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价值。

总的来说,面对碎片化自我的重新组织:一方面,个体可以寻回消失的

“附近”,通过会话理性重新组织外在他者的经验;另一方面,个体可以通过

爱、法律和社会团结等不同形式的承认来重新塑造社会性自我。 这些将有助

于个体在碎片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重建社会性自我认同和关系

网络。

六、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社会自我论和个体自我论的阐述,以及对数字社会互动形式变化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中自我形成和社会互动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革。 传统的共同体关系逐渐被数字化连接所取代,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自我认

同出现了碎片化、原子化的趋势。 然而,这种变革并非单纯消极的,而是为个

体重组自我、重塑自我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了寻找碎片化自我的组织方式,本文分析了米德的社会自我论。 米德

强调在社会自我的形成中,表意姿态进入会话、个体对社会外部姿态会话进

行内在经验性转化的重要性,通过对他人态度的组织与反应,包含主我与客

我的完整自我得以形成。 自我的形成需要在社会情境中完成,自我的实现同

样需要在社会共同体中打造。

因此,面对数字社会中个体感受到的原子化、碎片化、孤立的痛苦,我们

应该关注自我产生过程中他者的在场、自我形成的社会性、社会姿态分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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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客观事实,以及对自我组织的合理再嵌入。

首先,个体需要意识到自我形成是一个社会性过程,依赖于外部他者的

经验和社会情境的影响。 在数字社会中,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的经验变得至关

重要,个体需要通过关注身边的生活场域、利用位置信息分享等方式来重建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找回消失的“附近”,以实现自我在社会互动中的价值。

其次,个体需要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以完成自我在社会中的重新塑

造。 这种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可以是霍耐特基于爱、法律和团结的承认模式,

通过这些模式,个体可以在亲密关系、法律框架或社会伦理中找到对自我的

认同和实现。 这种个体化的承认形式使得个体不再仅仅依赖于社会团结,而

是能够独立自主地实践自我关系。

总的来说,数字社会的到来带来了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的深刻变

革,但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重组自我、重塑自我的机会。 通过重视外部他者

的经验、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个体可以在数字化连接的社会中找到

自我实现的新路径,从而应对碎片化自我的挑战,赋予个体以更多的支持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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